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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及春節期間勞工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歲末年終期間，因趕工、歲修、清理作業頻繁，使得災害風險升高，尤其

是從事石化工廠、化學工廠歲修、瓦斯分裝場、營造工程趕工、廠房、屋頂維

修、招牌吊掛及大樓清洗之勞工朋友，因為多屬臨時性及動態性作業，人員及

機具、設備進出、使用頻繁，相對也升高危害風險，例如，動火作業易發生火

災、爆炸災害、高處作業易發生墜落災害、入槽維修及清洗等局限空間作業易

發生缺氧中毒災害、吊掛作業易發生物體飛落及感電災害等，因此勞委會呼籲，

除勞工朋友要加強本身工安警覺外，雇主尤其應特別加強工安管理，如為外包

工程，應落實承攬管理責任，避免發生職災，使勞工能平安回家過年。 

事業單位於歲末及春節期間，如有從事以下作業應確實做好防範，以維護

其財產及勞工生命安全： 

一、石化工廠因為存有大量具有可燃、爆炸或有毒性之化學物質，稍有不

慎易發生火災、爆炸或中毒等災害，因此對於石化及化學工廠歲修作

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應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

員進入，並規定勞工不得使用明火。 

（二）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虞之配管、

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

花之虞之作業，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無危險之虞。 

（三）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滯留，

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

施。 

（四）使用危險物從事作業前，應確認所使用物質之危險性，採取預防之

必要措施。 

（五）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清掃、拆卸等作業，應

指定專人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事先告知有關作業勞工，為防止

危險物、有害物、高溫水蒸汽及其他化學物質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

應將閥或旋塞雙重關閉或設置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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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及化學工廠歲修期間，從事入槽維修及清洗等局限空間作業頻繁，

稍有不慎，易發生缺氧中毒災害，因此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應注意確實

辦理下列事項： 

（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二）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 

（三）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四）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中毒、感電、塌

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 

（五）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 

（六）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七）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 

（八）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 

（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三、感電災害多發生於「電氣設備操作、維修、清理、安裝」、「電動機具

操作」、「電焊機之電弧熔接」、「室內配線施工」、「活線近接作業」等

作業，各事業單位於歲修期間從事上述高危險作業較為頻繁，為避免

發生感電災害，進行電氣作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各型動力機械或家用電器的馬達、照明燈具、電源開關及移動式或

攜帶式電動機具拆裝電線作業時避免接觸碰觸裸露電線或帶電體，

應將電源關斷，並掛牌上鎖。 

（二）進行變電室、配電室（箱）修復作業時，帶有活線的供電端子應採

取適當隔離包覆，避免臨時配線線路破損、管路配線處理不良漏電，

防止碰觸電力設備帶電部。 

（三）於高處進行電線配置時，應將台電供電電線有接觸之虞的部分適當

隔絕，避免碰觸電力設備帶電部。 

（四）操作電源插頭或開關時注意身體絕緣狀態，應保持乾燥並配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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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 

（五）電焊作業時，應加裝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注意電焊柄絕緣狀況是否

良好，電源端子應包覆，防止電焊機之焊接柄或線路漏電，並避免

碰觸電焊條或電焊夾頭帶電部。 

（六）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 150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

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

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應於各該電動機

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

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七）對於工廠、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

電力設備之裝設與維護保養，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不得擔任。 

（八）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

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四、事業單位於歲修期間從事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等作

業頻繁，為避免發生被機械捲、夾、割、刺等意外，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

誤送料，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 

（二）機械停止運轉時，有彈簧等彈性元件、液壓、氣壓或真空蓄能等殘

壓引起之危險者，應採釋壓、關斷或阻隔等適當設備或措施。 

（三）必須在運轉狀態下施行者，應於危險之部分設置護罩、護圍等安全

設施或使用不致危及勞工身體之足夠長度之作業用具。 

（四）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

制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 

（五）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

揮人員負責指揮。 

 

五、歲末年終期間，事業單位從事廠房及屋頂翻修作業較多，為了避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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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踏穿屋頂或自開口邊緣部份墜落，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

作業時，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

裝設安全護網為防止墜落，以防止踏穿屋頂發生墜落災害。 

（二）對於高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安全上下之設備。 

（三）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四）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

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五）對於高度在 2公尺以上作業場所，有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致有

墜落危險時，應停止作業。 

（六）對於高度在 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七）對於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斜

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一四二五三規定之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

式防墜器。 

 

六、歲末年終期間，各行各業經常使用吊籠從事大樓外牆清洗作業，稍有

不慎極易發生物體飛落、墜落等災害，因此從事大樓外牆清洗作業時，

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吊籠應申請檢查取得合格證後方得使用，且吊籠之操作應由合格人

員擔任。原合格證之固定方式改變時，應再申請變更檢查合格，始

得使用。 

（二）應確認吊籠固定是否堅固，足以承受整體之工作載重，且相關錨定

應穩固，以防吊籠於固定點破壞，造成吊籠及人員之墜落。 

（三）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安全帶應使用防墜掛勾，勾掛

於獨立之垂直安全母索上，安全母索應固定於建築物結構體上。 

（四）各項安全保護裝置，如過捲揚預防裝置等應維持功能正常，各項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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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應正確使用，以確保安全。 

（五）應加強鋼索之檢查、檢點，有磨耗、斷股、變形、扭結之鋼索不得

使用。 

（六）捲揚機及其附屬設備應檢查維護，避免因捲揚設備壞損造成吊籠墜

落。 

（七）吊籠作業下方應設圍柵等警告標示，嚴禁人員進入吊籠等危險性作

業範圍內或下方。 

（八）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嚴禁從事吊籠作業。 

 

七、歲末年終期間，各行各業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招牌起重、吊掛作業

較平常多，稍有不慎極易發生物體飛落、墜落等災害，因此進行招牌

等起重、吊掛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需經檢查合格方能使用之移動式起重機應有合格證，操作人員及吊

掛作業人員應由合格人員擔任。 

（二）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

責辦理。 

（三）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四）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

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五）各項安全保護裝置，如過捲揚預防裝置等應維持功能正常，各項設

施應正確使用，以確保安全。 

（六）應加強吊掛鋼索之檢查、檢點，有磨耗、斷股、變形、扭結之鋼索

不得使用。 

（七）吊物用之起重機不得承載人員。 

 

八、歲末年終期間，營造廠商多希望將工程進度告一段落，但是過度趕工

的結果可能增加不少災害的風險，為預防灌漿導致模板支撐倒塌崩塌

造成災害，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對支撐系統承載力應事前妥為設計(勿使用菜瓜棚式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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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板支撐應設置足夠強度之水平繫條，加強支撐整體穩定性。 

（三）支撐系統組裝應確實，且支撐上下端應確實固定。 

（四）事先規劃混凝土灌漿路徑，保持灌漿時整體平衡，避免造成應力集

中。 

（五）考慮側向載重，避免泵送混凝土時水平振動力過大，造成水平位移。 

（六）加強基礎下方土壤之承載力，避免不均勻沉陷，導致支撐破壞。 

 

九、春節連續假期間，各工廠的管理機制係處於停頓或僅由少數人員輪班

作業之狀態，為防止意外災害，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各種公用設備、火、電及瓦斯等務必確實關閉，如需長時間作業，

應指派專人監控，以免發生火災。 

（二）建立緊急應變及通報系統，以確保事故即時通報暢通及應變處理得

宜。 

（三）加強留守人員之防災認知，使能確知危害因子及緊急應變之處理及

連繫。 

（四）事業單位之高階主管應加強廠區安全巡視，關心留守人員並掌握廠

區周邊狀況。 


